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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奇雲端科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職場霸凌防治辦法 

 

第一條 目的 

本集團為防止職場霸凌事件發生，維護員工人格尊嚴、身心健康及安全工作環境，

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辦法適用於本集團全體員工、主管、經理人及於本集團工作場所從事工作之相關

人員。 

第三條 職場霸凌定義 

職場霸凌係指於執行職務期間，利用職務、權勢或人際關係，持續以言語、行為、

管理方式或其他不當手段，使他人身心健康遭受危害之情形。 

前項行為包括但不限於： 

一、言語辱罵、羞辱、威脅或恐嚇。 

二、刻意孤立、排擠、冷落或拒絕溝通。 

三、故意刁難、妨礙工作或隱瞞必要資訊。 

四、不合理工作要求或權力濫用。 

五、散布謠言、貶損人格或揭露隱私。 

六、其他經認定屬不當侵害人格之行為。 

第四條 防治責任 

本集團應提供免於職場霸凌之工作環境，並採取適當之預防、教育及處理措施。 

各級主管對於所屬人員有防止職場霸凌發生之責任。 

第五條 防治措施 

本集團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公開揭示本辦法及申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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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職場霸凌防治教育宣導。 

三、建立申訴、調查及處理機制。 

四、採取保護申訴人之措施。 

五、對違反規定者進行適當懲處。 

第六條 申訴管道 

本集團設置以下申訴管道： 

一、申訴窗口：人力資源部 

二、申訴電子信箱：HR＠grandtechcloud.com  

三、申訴專線：昕奇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2）2892-3677 #3059 

四、其他公司指定方式。 

前項申訴資訊應公告於公司內部公告系統或工作場所明顯處。 

第七條 申訴方式 

員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口頭方式提出申訴。 

以口頭提出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並經申訴人確認。 

申訴內容應包含： 

一、申訴人姓名、部門及聯絡方式。 

二、被申訴人姓名或可辨識資訊。 

三、事件發生時間、地點及具體事實。 

四、相關證據或證人。 

第八條 申訴期限 

申訴應自職場霸凌行為終了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員工離職後提出申訴者，應於離職後一年內提出。 

第九條 申訴處理單位 

本集團設置「職場霸凌申訴處理小組」負責案件受理、調查及審議。 

前項小組成員至少三人，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必要時，得邀請外部專業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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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不受理情形 

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受理： 

一、非屬職場霸凌事項。 

二、內容顯然不具體。 

三、未具真實姓名或無法辨識身分。 

四、同一事件已處理終結。 

五、已逾申訴期限。 

不受理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並說明理由。 

第十一條 調查程序 

本集團受理申訴後，應秉持客觀、公正及保密原則進行調查。 

必要時得訪談當事人、證人或調閱相關資料。 

調查期間應避免當事人直接對質。 

參與調查人員對案件內容負保密義務。 

第十二條 迴避原則 

參與調查、審議或處理之人員，與當事人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當事人認有偏頗之虞者，得申請迴避。 

第十三條 保護措施 

本集團於調查期間，得依實際需要採取下列措施： 

一、調整工作場所或工作內容。 

二、避免雙方接觸。 

三、提供心理諮商或醫療協助。 

四、提供法律諮詢資源。 

五、其他必要保護措施。 

第十四條 調查期限 

調查應於受理後二個月內完成。 

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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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調查結果 

調查完成後，應作成書面報告及處理建議。 

經認定職場霸凌成立者，本集團得視情節輕重，為下列處分： 

一、口頭或書面警告。 

二、要求道歉或接受教育訓練。 

三、記過、降職或調職。 

四、停職或解僱。 

五、其他必要處置。 

第十六條 禁止報復 

任何人不得因提出申訴、協助申訴或配合調查，而對相關人員有解僱、降職、減

薪、排擠或其他不利處分。 

第十七條 申復程序 

當事人對調查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提出申復，並以一

次為限。 

本集團應另組申復審議小組處理。 

第十八條 教育訓練 

本集團每年應辦理職場霸凌防治教育訓練。 

主管人員應加強接受溝通管理及申訴處理相關課程。 

第十九條 資料保存 

本集團對申訴、調查及處理相關資料，應至少保存三年。 

第二十條 附則 

本辦法經公告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22 號制訂。 

 


